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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答：对于信托产品而言，由于信托目的和受托责任各不相同，每个信托项目涉及的交易

结构和调查内容也存在诸多差异，因此，每个信托产品的尽职调查必须要有较强的针对性，

以求最大程度地实现信托目的并保障受益人利益，同时，也为了降低资金成本、时间成本和

机会成本，尽职调查的效率效果和精准性也极为重要。总结下来，信托产品的尽职调查可以

遵循以下几条原则： 

  

  （1）全面性原则。调查内容要在受托职责范围内尽可能的系统全面，尽可能覆盖信托

产品运作和管理中的各种方面，充分揭示或规避各种潜在风险。同时，尽职调查人员还必须

采集和调查所有相关的材料，从各种基础性材料中发现事实、发现问题、验证判断，尽职调

查要涵盖目标企业或目标项目有关管理运营的全部内容。  

  

  （2）独立性原则。尽管信托公司常常聘请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协助开展尽职调查工作，

但是，受托责任的履行必须建立在独立判断的基础上。无论是自行调查或是委托调查，信托

公司应当能够独立地进行尽职调查并作出自己的判断，信托公司的尽职调查人员应保持客观

态度，并在工作上与其他专业机构保持独立。  

  

  （3）审慎性原则。信托公司在开展尽职调查时，应保持在调查流程方面和获得资料方

面的谨慎态度，对任何资料、信息以及相关人员口头陈述中所发现的任何问题，均应保持审

慎的怀疑态度，做更深入的了解和探究。信托公司还应结合风险控制的重要性原则，委派专

人对尽职调查工作中的相关计划、工作底稿及报告进行复核。 

  

  （4）透彻性原则。由于信托产品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和特殊性，往往涉及很多周密细致

的环节，需要对信托财产和相关权益作出全面透彻的了解，要与相关当事人、政府机构和中

介机构等进行调查和沟通。以股权为例，尽职调查要明确股权的性质、所属以及章程中的相



关限制，了解资本市场对于股权抵押、转让方面的规定，甚至董事会对此的特殊规定。以专

利为例，尽职调查不仅需要了解专利权的权属和状态，还要明确是否存在纠纷、有效期限、

地域范围以及专利许可情况等内容。 

  

  （5）区别性原则。针对不同的信托产品和信托项目，尽职调查应该有所侧重。首先，

尽职调查会因不同的信托目的而不同，通常情况下，资产管理业务的尽职调查内容远远大于

纯受托事务管理的尽职调查内容；其次，尽职调查会因不同的信托财产而不同，以实物资产

作为信托财产的尽职调查更注重资产价值和相关权益，而以股权为信托财产的尽职调查则更

注重目标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相关信用增级手段；再次，尽职调查会因不同的目标企业所处的

行业、背景而不同，也会因企业不同的治理结构、规模、成长阶段而不同。 

  

 


